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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第七届董

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晋商

银行与武慧慧开展服务类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本行吕梁分行

拟续租武慧慧房屋作为晋商银行孝义支行营业办公用房并

与其签订统一交易协议。

2026 年 5 月 9 日，本行吕梁分行与武慧慧签订了《晋商

银行营业/办公用房承租合同（统一交易协议）》，向其租赁

位于孝义市府前街鑫府苑小区德尚幢 1-3 层 7号门市的房屋

作为晋商银行孝义支行的营业办公场所，租赁期限为 2026

年 7 月 3 日至 2029 年 7 月 2 日，租赁面积为 600 平方米，

含税年租金总额为 59 万元，含税租赁价格为每平方米每天

约 2.69 元。

二、交易对手基本情况

关联方姓名：武慧慧

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武慧慧与晋商银行吕梁分行党委委

员、副行长人选张强为夫妻关系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（四）项，武慧慧属于晋商银行关

联自然人，该笔房屋租赁业务构成关联交易。



三、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本行与关联方房屋租赁的价格根据所租房屋所在地的

市场情况，经双方谈判确定，以公平、合理的市场价格交易，

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本行利益的行为，也不存在损害

本行合法利益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77 万元，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

额的 0.0052%。

五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决议审议情况

2026 年 3 月 26 日，经本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现场审

议，全体表决通过上述关联交易议案，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

事宜。2026 年 3 月 27 日，本行董事会现场审议通过《关于

晋商银行与武慧慧开展服务类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审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

职责，对该笔交易的合规性、公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书面意

见。独立董事认为该笔关联交易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的条件进行，在此基础上该等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规、定

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本

行独立性构成影响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

该笔交易已经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联交易监管系



统进行报告。
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5 月 21 日


